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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业板〔2021〕第 151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收到深交所创业板〔2021〕

第 151号关注函后非常重视；现就关注函所关注的问题逐一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相关人员职务变动的原因、影响及后续安排 

 

㈠相关人员职务变动的原因 

 

2020 年初，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人员离职后，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等

职务暂时空缺；为合法合规运作、完善公司治理、满足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向全

市场公开招聘合适的董办人选。因洪建章先生此前曾多年任职于其他创业板上市

公司，专业和经验与公司需求吻合，公司与洪建章先生于 2020 年 3 月 2 日达成

劳动关系，约定拟聘洪建章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等职(未含董事会秘书)。 

度过初步磨合和考察期后，公司认为洪建章先生符合公司董事会秘书人选要

求，于是于 2020年 3月 19日由董事会正式聘其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

事务代表。洪建章先生上任后，考虑到入职公司时间较短，对公司情况尚未清晰

了解，个人承受的工作强度和压力较大，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以个人原因辞任副

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职务，继续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由时任

董事长代行，洪建章先生协助董事长开展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事宜。 

经较长时间双方彼此的互相了解和相互认可，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再

次聘任洪建章先生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同时出于便利其开展工作的考虑，

公司选举洪建章先生为董事、副董事长。 

 

㈡本次相关人员辞任相关职务的说明 

 

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公司拟聘任更适合公司行业发展的其他职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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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一段时间的沟通和酝酿后，公司与余成斌先生、洪建章先生达成一致意见，

对两位人员相关职务和工作安排进行调整。本次职务调整已事先与前述两位人员

取得共识；如辞职公告所言，余成斌先生、洪建章先生任职期间殚精竭虑、勤勉

尽责，为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尽力，公司及董事会高度评价余成斌先

生、洪建章先生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的付出和所发挥的作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大股东、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管理层均与余成斌先生、

洪建章先生沟通顺畅，各司其职，互相尊重和扶持，共同度过了艰难的时刻，各

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㈢本次职务调整的影响及后续措施 

 

公司具有规范的管理制度，余成斌先生辞去总经理职位后仍在公司担任法定

代表人、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洪建章先生继续在公

司担任总经理助理；在新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到岗前，两位人员均会尽最大努

力协助和配合开展各项日常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故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正常

经营和信息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有序；公司将加快速度完成新总经理和新董事会秘书的聘

任事项。 

 

㈣公司向余成斌先生、洪建章先生的书面函询及两位人员的复函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及时与余成斌先生、洪建章先生沟通，并顺利取得两位人

员的书面复函。 

 

余成斌先生的复函内容如下： 

 

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公司拟聘任更适合公司行业发展的其他职业经理

人，本人(余成斌)对此予以理解和支持；本次职务调整前，公司已事先与本人达

成共识，本人拥护公司的决定并将尽力协助和配合公司开展工作。本人于 2003

年起入职公司，长期服务于公司，与公司感情深厚；本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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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其他大股东、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管理层均沟通顺畅，各司其

职，互相尊重和扶持，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洪建章先生的复函内容如下： 

 

本人(洪建章)第一次辞任董事会秘书等职务系因考虑到本人入职时间较短，

对公司情况尚未清晰了解，客观上个人承受的工作强度和压力较大，故以个人原

因请辞董事会秘书等职务；后继续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当时代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的董事长开展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事宜。 

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公司拟聘任更适合公司行业发展的其他职业经理

人，本人对此予以理解和支持，故依照公司安排辞任董事会秘书等职务；本次职

务调整前，公司已事先与本人达成共识，本人拥护公司的决定并将尽力协助和配

合公司开展工作。本人入职时间虽不长，但也已超过一年，且公司及相关方对本

人有知遇之恩，本人受雇公司期间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升华，获得了很多可遇不可

求的历练良机，本人心存感激，并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本人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大股东、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管理层均沟通顺

畅，各司其职，互相尊重和扶持，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二、关于章程相关规定的说明及董事补选事宜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章程规定“如董事人数不足 7

人时，公司应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补选”；自

章程修改后，公司一直在物色合适的董事人选以便充实董事会，更好地发挥董事

会应有的功能，但由于各种因素，公司至今暂未寻觅到满意人选，因此董事会成

员人数一直空缺一名。董事人选空缺期间，公司及董事会仍正常运作，非独立董

事和独立董事均正常履职，未出现任何意见相左或不和谐情形。 

鉴于董事会未满员的状态与章程规定的要求不一致，公司及董事会经慎重斟

酌，拟尽快召开董事会并拟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修改章程相关条款的提案，拟

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7人调减为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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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次前述相关人员的辞职属于公司正常的职务调整；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有序，

公司将尽快落实后续各项安排。除前述外，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就本次关注函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如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抄送厦门证监

局。公司将持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各项规定，加强与各相关方的沟通对接，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全体董事承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特此回复！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